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南區2樓

承辦人：徐家楹

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8369

傳真：(02)2759-5769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6493383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49338300A00_ATTCH1.pdf、49338300A00_ATTCH2.pdf、49338300A00_ATT

CH3.docx、49338300A00_ATTCH4.pdf、49338300A00_ATTCH5.pdf)

主旨：函轉本府文化局檢送訂定「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展覽場地申

請審查須知」條文、發布令及本府公報影本1份，並自106

年7月1日起生效，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

說明：

一、依本局106年6月27日北市都綜字第10635443900號函辦理

。

二、本案納入本局106年臺北市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41號，目

錄第一組編號第025號。

三、網路網址：www.dba.tcg.gov.tw。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2017-07-13
16:26:21















臺北市藝文推廣處展覽場地申請審查須知 

中華民國 106 年 5 月 8日北市文化藝推字第 10630266400 號令發布 

 

一、 臺北市藝文推廣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推展各項藝文工作，落實場地管

理，鼓勵具有潛力之藝術家創作及展出，特訂定本須知。 

 

二、 除本處自辦及邀請展覽外，擬申請於藝文大樓第一展覽室、第二展覽

室、第三展覽室舉辦展覽者，均應依本須知申請方式辦理，經本處審查後排

定檔期。 

 

三、 申請資格：凡國內外公私立藝術團體、機關、學校或個人創作者，均得

向本處申請。但曾於本處展出之個展者，須於展出後滿二年，始得再度提出

申請。 

 

四、 申請時間：申請者應於每年 1月及 7月依據本處公告，提出下一年度檔

期申請，1月申請翌年 1月至 6月；7月申請翌年 7月至 12 月。 

 

五、 申請方式：申請者應繳交下列資料： 

(一) 場地申請表。 

(二) 展出計畫。 

(三) 展出代表作品電子圖檔 10 件。 

(四) 簡歷資料、證明文件或其他附件（團體展或成果展需附參展名冊）。 

上述資料須儲存於光碟片並於光碟片上註明申請人姓名及展覽名稱。不合規

定者，本處得逕予退件或要求補件。 

 

六、 審查： 

(一) 由本處邀請相關領域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並依當年度各類別作品送

件申請情形配置適當入選件數比例，經審查通過者由本處協調安排檔期。 

(二) 如具下列資格者，得免經審查由本處負責協調安排檔期。 

1. 曾擔任全國、省縣市美展評議或評審委員，備有證明文件者。 

2. 申請展出項目曾獲全國美展、全省美展、臺北美術獎、新北市美展、臺

中市大墩美展、南瀛獎、高雄獎、桃源美展等其中一項獲前三名者；或

曾獲總統文化獎、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等頒予之美術類成就獎者。 

3. 國內大專院校辦理藝術科系畢業成果展者。 

 

七、 通知及繳費：本處將依審查結果排定檔期並正式將相關事項通知申請

者。除經核定合辦（免費）者外應於接獲本處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依本處



各場地收費基準繳納場地使用費，確認繳費後即行保留展出檔期，否則原定

檔期取消。 

 

八、 其他事項： 

(一) 展出單位於展覽期間，展出作品不得有標價及任何形式之商業行為，若

經發現，立即終止使用。 

(二) 農曆春節、端午、中秋及選舉日展覽場地停止開放，若遇選舉日本處得

於選舉日期公告後通知展出單位辦理當日費用退還手續，展出單位不得

異議。 

(三) 因天災等不可抗力情事而停止開放，本處得取消原定之展覽活動，使用

單位不得異議，已收取之場地費用，得按實際使用情形依比例退還展出

單位。 

(四) 展出單位因故取消展出應於展覽檔期 3個月前書面通知並辦理退費。除

因天災等不可抗力情事外，逾前述期間放棄使用，本處不予退費。使用

之檔期並不得私自轉讓。 

(五) 本處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展覽檔期使用時，得通知申請人改期。如

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申請人不得異議並拋棄任何賠償

請求權。 

 

九、 本須知經奉核定後發實施，修正時亦同。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9樓(南區)

承辦人：張雅婷

電話：27208889#8255

傳真：27593228

電子信箱：yating3692@udd.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綜字第106354439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35443900A00_ATTCH1.pdf、35443900A00_ATTCH2.docx、35443900A00_AT

TCH3.pdf、35443900A00_ATTCH4.pdf)

主旨：轉知本府文化局檢送訂定「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展覽場地申

請審查須知」條文、發布令及本府公報影本1份，並自106

年7月1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依本府文化局106年6月19日北市文化藝推字第1063038660

0號函辦理。

正本：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副本：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含附件)、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測量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住宅企劃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工程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住宅服務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科(含附件) 2017-06-27
15:42:48

建管處 10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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